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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融合的实践探索 
◆沈  洁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天津  300134）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当前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不仅受到各个高校的重

视，也是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创新创业教育的同时，提升人才培养

的质量，实现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实质性融合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当前

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现状，寻求使之与人才培养融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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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
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
体”，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大学生作为创新创业的中坚后备力量，高校如何在教
育的过程中引导大学生树立创新创业意识，对于学生成才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1、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融合的必要性 
1.1 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需求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年一代的教育是国家未来

发展的战略需求，必须要在高度重视的视角下科学培养青年一
代。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大力培养高素质的青年人才队伍。将人才培养与创新创
业教育融合，一方面提升了人才的素养，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新型
就业，对于整个国家的就业，经济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成为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的主旋律，同时也是国家在青年培养方面的战略部署，也
体现了目前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 

1.2 就业大环境下的发展趋势要求 
高校培养人才应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培养真正对社会、对国

家有用的人才。就业环境的动态发展更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
一定的挑战。当前阶段，我国经济已不再单纯依赖经济增长速度，
更多的在追求质量，因此这也意味着高校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严
苛的要求，大学生必须能够尽快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
创新创业型人才。就业环境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如何培养人才尽
快适应当前的就业环境必须要与当前的经济状况相适应，高校的
课程以及平台的搭建必须要与当前的就业环境，经济发展趋势相
融合，以创业来带动更多人的就业，让优秀的创业人才以创新创
业带动经济的发展。 

1.3 高校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 
2010-2017 年的毕业生人数按照 2%-5%的同比增长率逐年

增长，近 7 年间累计毕业生人数达到 5706 万人。而 2018 年全国
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了 800 万人，根据教育部消息，2019 届全
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834 万人，再创近 10 年毕业生人数新
高值，就业创业工作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面临如此严峻的就业
形势，高校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将不断升级，培养创业创业复合
型人才的要求也极为迫切。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能够
实现理论课堂与实践课堂的高度融合的重要平台，高校作为向社
会输送人才的平台，也必须要承担着这样的重担，所以必须在理
论与实践相融合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实践能
力。 

2、当前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不完善 
高校人才培养最大的困境源于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和运行。

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实质上仍存在重已知知识的掌握、
轻未知知识的探索，重单一专业理论知识传授、轻实践实战能力

培养的现象。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
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
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
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
转变。因此，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更要着眼于未来，侧重加强
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知识自我更新能力、自我解决问题能力的培
养。 

2.2 高校人才培养平台匮乏 
高校培养人才的在实践环节必须要搭建创新创业平台，一方

面，高校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多依托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创新创业
实践实习进行搭建。纯粹体验型课堂无异于纯理论灌输，缺少配
合创新创业教育深度开展的持续性、承接性实践平台，灌输式的
教学教育方式是人才培养实现不了创新性的弊病原因，纯粹去知
识倒灌无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除此之外，校企未能建立长效
合作机制，实现深度融合发展。人才的培养本身是一个各方面的
联动过程，不仅仅需要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也需要当地政府
的大力支持，政策的倾向更加有利于人才培养的顺利发展，实现
学校、政府、企业之间的相互融合。 

2.3 大学生自身的创新创业意识不强 
大学生对创新创业缺乏正确的思想认知, 并且对创新创业

兴趣缺失, 没有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与热情。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
原因是我国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比较差, 很多大学生已经习惯了
被动的接受教育, 从而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由于大学教育相对
于初高中阶段的教育来说比较轻松自由, 导致很多学生在大学
期间荒废学业, 甚至沉迷网络, 对今后的就业方向也没有清晰的
认识, 这就使得高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很难得到学生的认
同, 创新创业的成果如果得不到认可也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从
而失去创新创业的兴趣。 

3、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融合的实践探索 
3.1 引导大学生树立创新意识 
实现创新创业与培养人才的有效融合，必要要改变大学生的

就业创业观念，提高大学生对创新创业的认识，培养学生的自主
创新能力。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自身是内因，是起主导作用
的，而教师、学习环境等是外因，必须通过学生自身才能发挥作
用。因此，人才培养的质量，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学校
的教学条件，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学生自身的努力程度。人才培养
质量的主动性要求我们，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充分激发
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觉性，
真正实现由“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首先，高校可以对在校学生进行一定的就业方向调查，清楚
的了解学生的就业需求。其次，高校可以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尊重学生的想法，使大学生更加明确自己
今后的择业方向。最后，高校有必要将当前的就业形势如实的告
知学生，让大学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为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多的
可能。 

3.2 开展与创新创业相关的课程实践活动 
全面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改革，加快整合第一课堂教育教学资

源，构建理论与实践有效融合的培养模式，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内在要求。在专业教育中嵌入创新创业课
程，具体可以在高校要针对各年级学生开设分层次的创新创业必
修、选修、实习、实训、实践等多角度课程，并基于学生培养的
实际需求，不断完善创新创业课程的全程化建设，以激发学生的
创新创业意识为主导，以专业知识为依托，拓宽学生的创新创业
思路。需要不断增强创新创业教育的专业化程度。主要体现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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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学科性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以修满相应学分为基础，引导学
生把专业知识与创新创业实践进行有效融合。专业课程与技能实
践的结合。在创新创业知识、方法与精神方面确保全面与系统，
建立专门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系统，并将其与专业课程体系相衔
接。 

3.3 完善创新创业综合机制 
创建创新创业相关的高素质教师队伍，选拔具有丰富理论知

识、创业经验素养的教师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专任教师，也要大
力引进校外优秀创新创业导师，建立专兼职结合的教师队伍。 

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高校在实施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要
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科学结合，
尝试将人才培养重心从关注知识的传授过渡到注重能力培养上，
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与
创业能力；要不断学习，借鉴先进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经验，考虑
到我国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起步晚，创新创业课程设计还缺少
统一课程标准，适当借鉴经验，实现创新创业教育本土化，这就
需要结合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际，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创新，建立
符合高校特点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3.4 搭建优质校企合作平台 
高校统筹结合校内外优势资源，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实践平

台，更好服务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首先，构建校企联合、

合作育人新模式。在关注学生专业实践基础上，推进与大型企业、
研究院所的合作，让学生实习实践和创新创业密切相连，建立校
企联合育人的新模式，发挥企业前沿科技产业引领方面的优势，
并尝试融人到课堂教学中。创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开放校内外
实验室资源，创建创新实践平台。结合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教学情
况，适当拓展实践教育基地。建立创新创业平台，明确教师在创
新创业教雀中的责任，突出教师的引导作用。通过大力实施导师
制度，引导教师参与到学生培养，全面利用好学生培养方案的多
践环节，为学生导师制的全面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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